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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《陇川鼎盛医院搬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》的批复

陇川鼎盛医院：
你单位报批的《陇川鼎盛医院搬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已收悉，结合201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7月27日技术评估结果，经研究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概况
陇川鼎盛医院搬迁项目位于陇川县章风镇老街子路12号，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97°48'12"、北纬24°11'42"，系在原陇川县妇幼保健院原址改造重建，本项目占地面积5533m2，建筑面积4221.05m2。设预防保健科、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口腔科、医学检验科、医学影像科，不设置传染科，设计病床数90张。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26.8万元。
该项目于2017年3月27日取得了营业执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33124665510929R；2017年5月11日取得了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，批准文号为陇卫计字〔2017〕2号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为66551092953312417A1002。
二、审批意见
该项目建设位于县城规划区内，符合陇川县城市总体规划，不涉及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水源地、生态敏感区，未发现文物古迹、名木古树等重要保护单位。经我局研究，同意该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的地点、规模、工程内容及环保措施进行建设。
三、施工期及运营期应重点做好的工作
（一）投资到位，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保工程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、安全排放。
（二）不断提高和完善污染防治工程、措施，从源头减少各项污染物的产生量，在末端加大污染物的削减量。
（三）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、管理、维护机制，确保污染防治设施安全稳定运行。
（四）规范污染源监管工作，建立健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处理制度，按相关规定编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备，建设完善应急处理设备、设施。
（五）按照相关要求规范、妥善的处理医疗废弃物、检验废液、检验废水预处理池沉淀物、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危险废物。
（六）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及时运送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场地妥善处理、处置，不得随意堆弃。
（七）施工及运营设备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，在距离敏感点较近区域应合理设置围挡；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高噪声设备运行时间，应控制在8时-12时、14时-20时的范围内，原则上禁止夜间22时至次日6时施工或运行高噪声设备。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，建设单位要在施工前15日向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申报，并通报社区居民等相关方，争取得到社区及相关方的认可和谅解。
四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工艺、规模进行建设，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，严格按《报告表》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工程措施；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人及职责；按报告要求开展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察及环境监测工作。
五、项目建成后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进行试运行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试运行前需向环评审批单位报告试运行时间，在试运行期间需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，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
六、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陇川县环境保护局
2019年3月5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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